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2020年（02）号
投诉人：吉安县鸿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吉安市吉安县万福镇老岗村边

邮编：343133   法定代表人：匡志刚  

联系电话：15879408461

被投诉人：吉安县农业农村局

地址：吉安县二七路为民服务中心  邮编：343100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5170664195
  2020年9月28日，本局受理投诉人关于“吉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T型槽及混凝土实心砖招标项目（南路片供货区）（项目编号：JXZX-2020-ZC62-B-1）”的投诉书。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之规定，对吉安县鸿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已质疑事项范围内提起的投诉予以了受理。受理后，我局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质疑事项和请求

1、江西博茂建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茂公司”)没有符合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不符合招标文件中第五页(二)第1.3条款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应取消其中标资格。

2、请求评标委员会按招标文件第44页“评审标准”第2条“价格部分:对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质疑人请求评标委员会对我公司“价格部分”评分(应得24.03分)进行复核。

二、事实依据

1、质疑人通过查询江西住建云网站了解到博茂公司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不符合招标文件中第五页(二)第1.3条款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江西住建云网站 (http: / / zjy . jxjsxx . net / )是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的官方网站，通过该网站“数据服务平台”页面，搜索博茂公司全名，质疑人查询到该公司仅有肖志成一位安全员，没有其他专业岗位人员(见附件1)。质疑人认为博茂公司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入员，不符合招标文件中第五页(二)第1.3条款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质疑人请求评标委员会通过该网站“岗位人员证书”查询页面认真核实博茂公司投标资料中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信息，核实这些人员是否是博茂公司人员，如发现有人员求属其他建筑公司，则博茂公司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如博茂公司辩解拟投入本项目人员已被原单位解聘，和博茂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暂未办理变更手续。博茂公司此说法站不住脚，应要求博茂公司提供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证书，因为按照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要求，解聘后被其他单位聘用，应在证书上加盖长条绿码聘用单位名称章，同时在“签注单位”处加盖“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岗位培训发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只有完成这些程序后，才能算是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在江西住建云网站“数据服务平台一人员数据”项面才会显示“已实名制”、在“数据服务平台一企业数据”页面下才会显示该公司专业岗位人员的信息。另外，质疑人请求采购人核实:博茂公司拟投入项目人员在2020年9月16日开标前社保系统人员变动情况(聘用和解聘情况)，如2020年9月无人员参保信息，则博茂公司开标时无投标资格。

投诉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取消其中标资格。
被投诉人称：根据招标文件中供应商资格条件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证明材料原件]，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即可，同时要求供应商提供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经核查，该企业所提供资料符合招标文件中的资格要求，且招标文件中未要求投标企业人员必须录入住建云系统。
2、质疑人请求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第44页“评审标准”中有关小微企业的规定进行复核。

招标文件第四章“评审标准”中第一条“评分办法”第2款中规定:对于非专门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投诉请求：对我公司“价格部分”评分(应得24.03分)进行复核。

被投诉人称：经审核，评标委员会已按小微企业对你公司给予6%的扣除计算分值。
三、调查事实

经审查，1、该项目不属于工程建设项目，自然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调整范围，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投诉事项1引用法律不当。

招标文件中“供应商资格条件”4)中要求“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经核，江西博茂建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9人2020年6月至8月份的个人参保缴费证明，符合供应商资格条件中的“提供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要求。

招标文件“评分细则”中要求：响应供应商拟派项目人员中（除项目负责人外）具有建设部门颁发的“资料员、质量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标准员、混泥土工、试验工、电工、养护工” 职业技能岗位证书，每具有其中一类人员的得2分（同一类岗位不同人员不重复计分）；具有五类及以上（含五类）或全部具有得10分；本评分项最多得10分。 评审依据：提供相关证书原件及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投标单位为其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并未要求投标企业将此类人员必须录入“住建云”系统。经核，江西博茂建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5人（分别为质量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标准员）的相关证书原件及2020年6月至8月份的个人参保缴费证明。
2、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第五条规定，“对于非专门向中小企业的项目，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或者谈判文件、询价文件中作出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本项目招标文件明确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将对该产品的响应报价给予 6%的扣除，经审核，评标委员会已按小微企业对吉安县鸿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给予6%的扣除计算分值，分值为24.03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县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县财政局

2020年9月30日      

               
